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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

博物馆是一个收
集文物和研究历史的
重 要 场 所 ，也 是 展 现
时代文明进步和探索
前 人 轨 迹 的 教 育 课
堂。

儿 子 十 岁 左 右
时 ，我 便 开 始 带 他 参
观各地博物馆。那时
的 初 衷 很 简 单 ，就 是
让他近距离观看文物
展 品 ，体 验 厚 重 的 历
史 氛 围 ，为 他 今 后 学
好陌生的历史课程培
养兴趣。有教育专家
建 议,“ 了 解 中 国 ，看
百 年 历 史 到 上 海 ，看
五 百 年 历 史 到 北 京 ，
看千年以上历史到西
安。”于是，我在孩子
小学、初中寒暑假期间，带他游览了
上述城市，其中一半的时间都泡在
博物馆，先后看了秦始皇兵马俑、陕
西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
物馆、上海“一大”会址等许多展馆，
共同感受历史的变迁，同时也增加
了 阅 历 ，传 承 了 知 识 ，可 谓 受 益 良
多。

喜 欢 逛 博 物 馆 后 ，没 想 到 还 给
我从事的刊物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小
的帮助。记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
夕，我被临时派到唐山市丰南区工
作两个月。工作结束后，我抽空到唐
山地震遗址纪念馆参观，在地下展厅
发现了一张照片。那是在地震后不
久，唐山法院在废墟上举行公判会的
黑白照片，我感觉非常难得。后来，
我通过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地
震局得到了这张照片的电子版，刊登
在了 2009 年纪念河北法院成立 60 周
年的法院内部专刊上。

2010 年 春 季 ，省 法 院 政 治 部 组
织政工干部到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
边区革命纪念馆接受传统教育。参
观时，我发现展柜里摆放着一份纸
张略微泛黄的判决书。看见这份珍
贵的判决书，我连忙用相机拍了下
来。事后，我多方查阅资料，整理出

《一份判决书背后的故事》一文，发
表在 201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的法院内部专刊上。

2010 年“七一”前后，省法院机
关党委组织部分干警到北京国家博
物 馆 参 观“ 复 兴 之 路 ”展 览 。 参 观
时，我忽然眼前一亮，发现展板上有
河 北 省 人 民 法 院 临 时 法 庭 对 刘 青
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的照片，旁边
还 附 有 1951 年 12 月 30 日《人 民 日
报》刊登中共河北省委开除刘、张党
籍决定的照片。我顿时如获至宝，
急忙用相机拍了下来，并将该图片
配发在我后来整理的《新中国第一
大 反 腐 案—— 查 出 刘 青 山 、张 子 善
贪污案》一文中，也登在 2011 年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专刊上。类
似的事情还有许多。

正 是 有 了 这 些 意 外 收 获 ，我 对
逛博物馆乐此不疲。随着年龄的增
长，如今我逛博物馆的节奏虽有所
放慢，但更愿意花时间静下心来，细
细品味文物所特有的历史价值和艺
术魅力。正是这些文物还原了历史
细节，令我对风云变幻的历史心存
敬畏。

（作者单位：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官，我的孩子刚上小学，特别
懂事。前几天我问他，妈妈半年多没
有回 来 了 ，你 想 妈 妈 吗 ？ 他 低 着 头
说，不想，妈妈不要我了。他说完就
像逃避似的跑出了门。但是走到街
上，一个邻居问他，怎么好久不见你
妈 送 你 啦 ，他 冲 着 邻 居 毫 不 犹 豫 地
回 答 ，我 妈妈最近工作忙，没顾上回
来……”被告朱某是一个三十多岁的
男人，说着说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
了下来。

每每想象这个画面，我就忍不住
鼻子发酸。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宁可
在别人面前撒谎，也要维护自己爸妈
的形象，维护自己的家，维护自己那
颗小小的自尊心，可见父母、家庭对

孩子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孩子的这
种心理，做父母的又懂得多少呢？

原 告 王 某 与 被 告 朱 某 的 这 起 离
婚案件，起初我以为会以协商离婚结
案，因为被告在应诉时提到双方不太
可能和好。但当他向我说了孩子的
情况，并表态自己想要挽回婚姻时，
我决定要尽力调解双方和好，给孩子
争取一个完整的家。

原 告 王 某 同 大 多 数 离 婚 案 件 的
原告一样，当我提到孩子，她就不耐
烦地说：“我们离婚是我们的事，孩子
是孩子的事，总不能为了孩子就这么
将就着吧！”“孩子生活在整天吵架的
家庭才不好呢，还不如跟着一方过。”

确实，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
由，没有哪条法律明确规定有孩子就
不 能 离 婚 ，但 任 何 自 由 都 是 有 边 界
的，受到政治、经济或道德等各种因

素的制约，离婚自由也应该最大程度
保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孩子的状况
是法官在办理离婚案件中不得不考
虑 的 问 题 ，毕 竟 从 孩 子 出 生 那 一 刻
起，夫妻双方就应承担起为人父母的
责任。这责任重如泰山。如果父母
离婚，孩子只能跟随一方生活，孩子
的安全感就会有所缺失。

我 平 心 静 气 地 对 原 告 王 某 讲 这
些道理，让她回忆孩子的可爱、懂事
和每一步成长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惊
喜。慢慢地，原告王某的眼神不再冷
漠，而是溢满母爱。趁此机会，我将
被 告 朱 某 向 我 描 述 的 场 景 告 诉 了
她。王某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
来，她哭着低吟：“孩子太可怜了。”

最 终 ，原 告 王 某 自 愿 撤 回 了 起
诉。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离去的背影，
我心中有些许安慰，却也更觉沉重。

近几年来，我接触到的离婚案件
大多数都涉及未成年的孩子，而且孩
子趋于幼小化。离婚案件当事人追
求自我，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不能
说错，但他们之间大多数并没有根本
性矛盾，如果他们能够多为天真、无
辜的孩子考虑，能够认识到家庭生活
来之不易，夫妻双方多一点体谅，多
一点忍让，孩子就能得到完整的爱。

父母就是孩子的整个世界，谁也
替 代 不 了 父 母 在 孩 子 心 中 的 位 置 。
希望每一个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决定
离 婚 时 ，都 切 实 考 虑 考 虑 孩 子 的 感
受。卢梭曾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孩子就是
父母的“枷锁”，又是家庭幸福不可或
缺的纽带。

（作者单位：邢台县人民法院）

2:0，韩 国 队 掀 翻 了 德 国
战车！世界杯的冲击波让人
沮丧，又让人疯狂！

电 视 里 牵 动 人 心 的 足
球 ，仿 佛 把 我 又 带 回 校 园 的
足球场。

当年我上的是大专。说
是大专，其实学校很小，和国
家法官学院河北分院龙凤湖
培训中心校区差不多大。学
校 小 ，足 球 场 就 更 小 了 ——
被 二 百 米 的 跑 道 圈 着 ，只 能
踢七人制的球赛。

大 一 那 年 ，学 校 突 然 宣
布要举办本校第一届足球联
赛 ，班 里 立 刻 炸 开 了 锅 ——
只有 15 名男生，这比赛咋踢，
没办法，联合组队吧。于是，
全 系 男 儿 齐 上 阵 ，经 过 一 番
毛遂自荐、互相推荐、老师举
荐 ，组 建 了 一 支 二 十 人 的 超

级足球队——但是没有我——雄赳赳气
昂昂地开上了赛场。结果第一场就被头
号 种 子 国 安 系 迎 头 痛 击 ，输 了 一 个 2：
11。当时我的同桌是守门员，高接低挡
地摔了整场，看得人都心疼。系主任实
在忍无可忍，找到组委会，要求以班为
单位参赛——其实主要目的是每个班就
十几个男生，能上场的人少，输得多惨
也有话说。经过一番强词夺理式的抗
争，组委会最终同意了系主任的要求，
于是连夜重新抽签。比赛再次开打，我
们 班 又 碰 上 了 国 安 系 ，这 次 上 场 的 有
我，结果全班同仇敌忾、奋勇拼杀，竟然
以 1：0 战胜了头号种子——当然主要原
因是人家的运气差到了极点，竟然打了
五脚门柱。法律系一班一战成名，全校
轰动，但也留下了法律系“不编不散，一
编就散”的“佳话”。

虽 然 联 赛 昙 花 一 现 ，但 是 班 级 之
间、师生之间的球赛还是很多的。当时
我的位置是左边后卫，因为身体强壮、
敢拼敢抢，黄牌小意思，红牌经常有，因
此诨号“赵一牌”。美国世界杯开赛前，
正值期末考试，为了争取到看直播的机
会，我们这些学生球迷和老师们发生冲
突，于是决定以球赛的方式一决高下，
谁赢谁说了算！

老师队里有一个高手，姓白，司职
右前卫，速度快、技术好，不过他也知道
我球风彪悍，防守时爱上抢，所以在突
破时总是老远地先把球趟一下再起速，
想利用速度过掉我。其实，因为这场比
赛关系到能不能观看直播，我踢得很小
心，能不上抢就不上抢，以大脚解围为
主——万一被罚下去，比赛肯定花掉。
结 果 ，老 白 几 次 突 破 都 被 我 提 前 拦 截
了。由于箭头人物被我阴差阳错地冻
结，老师们的进攻迟迟没有打开局面，
反而在上半场就让我们连续反击进了两
个球。

到了下半场，老师们越来越急——
输给学生，世界杯啥的不重要，面子上
不好看啊！后场的长传球越来越多，我
的防守也越来越轻松——直接一个大脚
把球开回去就行了。比赛快结束时，我
们的一次进攻在中场被断掉，老师队大
脚反击。我赶忙冲上去，迎着皮球就是
一脚解围，结果由于体力不支，皮球没
有踢起来，成了低平球，重重地击中了
正狂冲过来的老白。看到蜷缩着倒在地
上的老白，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围了上
去。老白弯着腰站起来，恶狠狠地对我
说：“你小子真狠！”全场哄然大笑……

我的校园足球，虽然水平业余，我
却很怀念它。至今，我内心深处依然保
留着对足球的那份挚爱。

（作者单位：青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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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
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
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
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这是歌
曲《常回家看看》中的一段歌词，脍炙人
口，情牵人心。前不久，笔者借休年假
之机，回到老家陕西西安，切实感受了
一把妈妈的唠叨。所不同的是，这些唠
叨，既不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浪漫，也没
有爸爸张罗的一桌好饭，相反还觉得有
些啰嗦，不过最终我认识到了妈妈唠叨
中的情意，领悟到了孝道的真谛。

我自十六七岁离开家乡，或打工，
或当兵，或到法院工作，基本上都远离
父母。前些年，回到老家，母亲也没有
这些唠叨。2013 年，母亲不幸患了脑
梗，经过手术，后遗症比较明显，左手
不能伸展，手臂也不能举起，加上之前
的风湿性腿疼恢复较慢，她大多数时
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

这次回老家，母亲的各种唠叨基本
就没停过，从家长里短、开门上锁，乃至
菜园浇水等等，不仅细致到一步一动，
而且繁琐到每句话重复十次以上。这

对于我这个已经奔五的中年人来说，越
来越觉得啰嗦。父亲经常说她，你那点
事用得着总说吗？晚上关门的事她也
总要反复提醒多次，弄得我哭笑不得，
仿佛我真成了不懂事的三岁小孩。

生活是平凡的，家庭琐事也是具
体 的 ，完 全 不 像 歌 曲 中 唱 的 那 样 美
好。时间一长，我有时竟也承受不了，
对母亲说：“咱家家徒四壁，有啥啊，值
得别人来偷？”言语中有些不屑之意。
想起父亲年逾七旬，每天重复这些事，
耳朵里灌满这些话，心里也有些同情。

在家的日子已经过半，离开家的日
子一天天接近。一天夜晚，我躺在床上，
因快要离家而辗转反侧，便跑到母亲居
住的房间，将头枕在她的腿上，和她聊起
家里的事情来。提到我的顽劣、家中的
变化、她年轻时的时代特色、亲戚家的事
情……母亲再也没有那些唠叨，相反，我
们相谈甚欢，当晚聊到十一二点钟，后来

又连续聊了几天，高兴得不得了。
对这些事，我反思了很久，最后终

于想清楚了其中的道理。我一直在外
边工作，喜欢说一些国家大事、历史上
的事情、信息化的事情，这些对于文化
程度不高的母亲来说，其实都离得比
较远。当我和父亲以及村里的同学谈
起这些事情，母亲除了端茶送水，基本
插不上嘴。时间一长，母亲和我几乎
找不到共同语言。母亲为了和我多说
些话，只能反复提起一些家长里短、身
边小事。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竟然
有些厌烦。这是多么的不孝啊！俗话
说，百岁老母八十儿。孩子在母亲身
边始终是孩子，孩子承欢膝下，取悦母
亲，是最起码的孝道。而我却忽视了
这一点，只顾按照自己的意愿大谈特
谈外边的事情。母亲因为性格、文化
程度和年龄等原因，对这些基本不感
兴趣，也无法深谈。看来孝顺一事并

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做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母亲聊

天 的 话 题 很 快 转 换 到 家 里 的 亲 人 身
上，以及面条、饸饹的做法上等等。对
这些话题，她老人家颇为了解，甚至在
说到具有丰富经验的事情上，聊得心
花怒放，竟然亲自为我和面做饸饹，到
厨房指点妹妹压饸饹，脸上总是洋溢
着微笑，有时竟然笑得前仰后合。虽
然她还是重复唠叨关门那些小事，但
明显少了许多，我也听起来顺耳了许
多，不管我是否已经做完了，我都高兴
顺从地回答：“好，我这就去！”母亲也
一听即过，不再反复唠叨。

孝顺是篇流传千古的文章，是所
有做儿女的应该深刻领悟的文章。人
人都有年老迟暮的时候，认认真真做
好自己的孝道文章，既是做儿女的本
分，也是在为子孙做好榜样。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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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那一天，来到这门前；
满地的梧桐叶，初来乍到的秋天；穿制
服的小姐姐，漂亮得不明显；你说梦想
定会实现，在未来的某一天……”

尽管在我听到看到这首歌的音乐
短片时，歌曲和演员的制作背景和心
境曾让我会心一笑、掩嘴偷乐，但是步
入主题的音乐短片本身却轻易地俘获
了我的情怀和泪水。

歌曲整体以法院工作为基础，并有
感而发，事实上大部分歌词的内容与众

多机关大院单位的工作大同小异，抒发
法院人的工作与人生情怀，所以也很容
易获得相似人群的情感共鸣。

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虽不似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相较于其他
职能单位来说，也是换了一拨又一拨，
有时人多有时人少。刚进门时谁不是
自加光环，理想满满，斗志昂扬，无论
是学习劲头还是工作热情，无一不充
沛满盈，带着青春年少的莽撞和冲动，
错 误 一 遭 又 一 遭 ，学 习 一 回 又 一 回。
青春的棱角有时闪耀着法徽的光芒，
有时也把人戳得头破血流。那些年的

芳 菲 ，就 悬 挂 在
一 张 张 照 片 上 ，
也 永 存 于 一 些
人 的 记 忆 中 。
那 些 年 ，有 过 身
披 绶 带 的 光 彩 ，
有 过 彻 夜 敲 击
的 酸 楚 ，也 有 过
文 艺 舞 台 的 绽
放 ，有 过 临 阵 烧

脑的仓促。
多少人的韶华，舞动着法院的流

年 。“ 渐 退 的 发 际 线 ，朝 如 青 丝 暮 成
雪。”在 一 代 又 一 代 法 院 人 心 中 烙 下
记 号 的 ，或 许 是 某 个 错 综 复 杂 的 案
件 ，或 许 是 某 次 面 红 耳 赤 的 合 议 ，抑
或是一整天的奔走和记录，还有在踏
星 伴 月 的 灯 下 …… 年 轻 时 的 梦 想 和
理 想 种 种 ，有 的 已 化 作 柴 米 油 盐 ，有
的或许能够实现一二，不能回避和不
可否认的是，在我们必须屈从于流年
的同时，心灵从未停止奔跑。这是人
生 赋 予 的 根 本 权 利 和 最 宝 贵 的 财
富。回眼望去，过往犹如无法挥散的
云 烟 ，明 明 早 已 摸 不 到 ，却 又 如 此 真
实 地 存 在 着 。 法 院 人 仍 在 孜 孜 不 倦
地 涂 写 浓 墨 重 彩 ，撒 下 一 片 芳 菲 ，以
飨 自 己 和 未 来 。 如 果 不 能 用 脚 丈 量
天 涯 海 角 ，那 就 用 心 吧 ，心 灵 所 及 之
处即是芳菲。

韶华易逝，芳菲永久。愿所有法
院人的芳菲都流光溢彩。
（作者单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韶华易逝 芳菲永久
——听《宁海路75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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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父母婚姻的纽带

陈
建
英

摄


